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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 /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張珮茹提供）  

102 年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，於 102 年 9 月 9 日起發售簡章，並

自 102 年 9 月 16 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4 日止受理報名。通過學力鑑定考試發給高級職業學校畢

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，證明其具有相當正規學校或相關類科畢業之同等資

格。 

 

一、報考資格： 

年滿 18 歲（民國 84 年 10 月 26 日以前出生），曾於國民教育階段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

參與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，或年滿 20 歲之國民（民國 82 年 10 月 26

日以前出生），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證之資格，具有 3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；

或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，具有 1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。 

 

二、考試方式及考試日期： 

考試科目為國文、英文、生活領域（含計算機概論、生涯規劃、法律與生活，各 3 分之

1 為原則）等 3 科，每科均以 60 分為及格，100 分為滿分。考試採單一答案選擇題，4 選 1 且

答錯不倒扣方式辦理，考試日期為 102 年 10 月 27 日（星期日）。 

 

三、簡章發售： 

自 102 年 9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起至同年 10 月 4 日（星期五）止，本年度高級職業學校畢

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共分三個考區，各自辦理簡章發售、報名及考試事宜，考生可

自行評估，就近報考。辦理區域如下： 

 

(一)臺灣省暨金馬地區： 

簡章購買及報名、考試地點於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（04-2330-3118#701~703），地

址：41350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22 號，主辦單位教育部（04-37061175）。 

 

(二)臺北地區： 

簡章購買及報名、考試地點於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（02-27261118#900），

地址：11080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655 號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02-27208898）。 

 

(三)高雄地區： 



簡章購買及報名、考試地點於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學校（07-7232301#602），地址：

80656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80 號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（07-3373122）。 

  

本項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，是為鼓勵國民經由鑑定考試證明其具有職業學校畢業程度

之學力，透過自我實踐以提升社會競爭力。本鑑定考試於 102 年 9 月 16 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4

日止，歡迎踴躍報名參加。 


